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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apley值
在植物品种权价值链
利益分配中的应用利益分配中的应用

高洁

一、引言

植物品种权价值链是植物新品种从育种创

新到大规模农业生产应用全过程中所有环

节与链条的集合体。

主要包括育种科研创新→植物品种权获取

→新品种繁育生产→种子加工包装→种子

贮藏运输→种子销售推广→农户种植等环

节。

价值链上各组织节点间的合作，本质上是为追

求经济利益而形成的基于合作博弈的契约合作

关系 利益是各节点相互合作的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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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，利益是各节点相互合作的基础。

维持植物品种权价值链的稳定发展，形成

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、互惠互利的长效机

一、引言

制，可以从博弈均衡中寻找相关的解决方

法。

本文的研究思路：

基于Shapley值法的利益分配策略，综合考虑创

新能力、风险承担和合作程度等因素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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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力、风险承担和合作程度等因素，进一步

对Shapley值法的利益分配额进行调整。

二、Shapley值法模型及其修正

Shapley值法是一种解决n个人合作对策问题的数学

方法。

当n个人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，对于他们之中若干人

组合的每一种合作形式，都会得到一定的效益。当人

们之间的利益活动非对抗性时，合作中人数的增加不

会引起效益的减少，这样，全体n个人的合作将带来

最大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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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Shapley值法模型及其修正

Shapley值法模型的修正

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激励指数j

风险承担

合作程度

风险因子R

资源投入量C

模型参数可采用实地调研、专家咨询等方

法定性确定，也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定量

确定。确定。

根据合作伙伴间资源的匹配情况，运用模

糊数学、遗传算法、神经网络或AHP等方

法相互比较各项竞争力指标强弱来估计各

个模型参数值

四、应用案例

山东农业大学研制的某小麦新品种为例，仅考虑包含

三个成员的价值链：

山东农业大学（植物品种权人，用A表示）、

淄博某种业公司（集良种繁育 加工 贮藏 推销一体淄博某种业公司（集良种繁育、加工、贮藏、推销 体

的种业企业，用B表示）、

农户（用C表示）

记集合I={1,2,3}。其中该小麦新品种属高产、高白度、优

质、中筋、大穗大粒型小麦品种，是山东省面粉白度最

高的品种之一，A授权B独家植物品种权经营权。

AA BB CC

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AA 1010 3030 2626

表1  合作及非合作收益（万元）

淄博某种业公司淄博某种业公司BB 3030 1212 2222

农农 户户CC 2626 2222 88

三方合作收益三方合作收益6060

表表2  模型修正所需变量

iqj iR /i iC C∑ qqii jj RRii CCii//∑∑CCii

AA 1818 0 40 4 0 330 33 0 400 40
q

AA 1818 0.40.4 0.330.33 0.400.40

BB 1616 0.40.4 0.500.50 0.480.48

CC 1111 0.40.4 0.170.17 0.120.12

iq

表3  A单位基础利益分配ΦA(v)的计算

SS AA A∪BA∪B A∪CA∪C A∪B∪CA∪B∪C

v(s)v(s) 1010 3030 2626 6060

v(sv(s\\A)A) 00 1212 88 2222v(sv(s\\A)A) 00 1212 88 2222

v(s)v(s)--v(sv(s\\A)A) 1010 1818 1818 3838

|s||s| 11 22 22 33

w(|s|)w(|s|) 1/31/3 1/61/6 1/61/6 1/31/3

w(|s|)[v(s)w(|s|)[v(s)--v(sv(s\\A)]A)] 10/310/3 18/618/6 18/618/6 38/338/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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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方的实际利益分配额如下：

ФA(v)′= ФA(v) +1.2+7.26+8.8-44/3=24.59

ФB(v)′= ФB(v) +0.4+3.5+3.08=27.98

Ф (v)′= Ф (v) 1 6 7 97=7 43ФC(v) = ФC(v) -1.6-7.97=7.43

B所代表的种子公司分得的利益分配额增加幅度较大，

并超过A所代表的植物品种权人分得的利益额；A分得的利益额也增加，但增加幅度较小，最终利益

分配额小于B；

C所代表的农户利益分配额减少，可见其在价

值链活动中的技术创新程度与风险承担等方面均低于

植物品种权人和种子公司。

五、结语

本文用Shapley值分析植物品种权价值链

合作伙伴间的收益分配问题，并修正了原

始模型的默认假设。这一研究存在的关键

问题是对各个成员组合所能获得收益的度

量以及各相关变量的度量，且植物品种权

交易的特性也决定了这些数值的难度量性。

这些都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。


